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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高质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，推

动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，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

镇化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高质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

（一）规范居住登记。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，在其他县（市）、

设区市市区居住的，应当按照《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》等

规定主动申报居住登记。居住地址发生变动的，应当主动办理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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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登记。离开居住地的，应当主动申报注销居住登记。登记的居

住信息，按照规定可以作为申请登记常住户口时确认落户地、居住

年限等办理条件的依据。

（二）落实居住落户。在杭州市城区经常居住，符合杭州市积

分落户条件的，可以在杭州市城区申请登记常住户口。在本省其

他城镇地区经常居住，有合法稳定住所（含租赁，下同）的，可以在

居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。

杭州市城区要取消落户名额限制，精简积分项目，确保居住年

限和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分数占积分的主要比例。其他城镇地区要

降低居住年限要求，简化办理手续。

（三）深化居住证制度。在居住地居住半年以上，符合有合法

稳定就业、合法稳定住所、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，可以按规定申领

居住证。

全省域实施网上核发居住证改革，提高居住证持有人义务教

育、住房保障等服务的实际享有水平，健全完善与积分挂钩的公共

服务供给机制。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行居住证互认、转换办理集

成应用，解决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转移接续问题。

（四）试行居住证转户籍制度。探索建立居住证与落户有效

衔接机制，规范办理条件，简化申请材料，畅通制度通道，提供落

户便利，逐步实现在城镇地区（除杭州市城区外）居住达到一定

年限的居住证持有人，可以凭居住证在居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

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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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全面放开放宽城镇地区落户限制

（一）放开人才落户。实行宽松便捷的人才落户政策。符合

居住地或者工作地县级及以上有关职能部门规定条件的各类人

才，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。落户住址可以从本人及其直

系亲属的城镇地区合法稳定住所、城镇地区家庭户亲友处、单位集

体户、当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集体户中选择确定。

（二）放宽投靠落户。放宽城镇地区（除杭州市城区外）投靠

落户条件。投靠有合法稳定住所成年子女的，取消对父母的年龄

限制；投靠有合法稳定住所父母的，放宽至未婚子女。放宽《浙江

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中市内迁入的投靠对象范围，被投靠

人是城镇地区家庭户户主的，投靠对象放宽至户主的直系亲属、配

偶、配偶的直系亲属、子女的配偶。

（三）实行户籍准入年限累计互认。实行社会保险缴纳年限

同城化累计互认，来本省就业并已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

续手续的，在申请登记常住户口时，其长三角城市群内的社会保险

缴纳年限可以与当地合并计算。推行居住年限设区市范围内互

认，鼓励各地在长三角城市群内开展居住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。

三、构建人口管理服务数字化体系

（一）推进数字户籍建设。加快“公安大脑”建设，深化“互联

网 ＋政务服务”，优化长三角地区户籍业务区域通办和跨省通办。

加快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建设，推进全要素全流程数字化办理，推动

线上线下融合、本地异地同步、多跨协同应用，逐步实现网上随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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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、全域就近办、跨省远程办、简易快捷办，不断提高政务服务水

平。

（二）探索建立实有人口治理体系。加快推进网络身份认证、

居民身份证电子证照应用等国家级试点工作，推动网络身份认证

基础设施建设，积极拓展电子证照应用场景。建立以居民身份证

为标识的人口管理服务制度，构建“浙里人口”管理集成应用，实

现跨部门、跨层级、跨区域的业务协同、数据共享。

四、强化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、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

织领导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加大工作力度，切实落实各项改革措施。

要强化人口的战略地位和基础作用，着力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，

主动吸引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入，推动我省经济社会持续

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细化政策措施。各地要分析评估落户门槛，找准改革突

破点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定和本通知精神，及时调整相关

政策措施。要结合城区人口规模、综合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

需要等实际，对居住年限、社会保险缴纳年限等要求作出更为宽松

的规定。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研究，积极协同，推动相关经济社会政

策不断完善、有效衔接。

（三）强化落实评估。要加强对户籍制度改革工作的跟踪评

估和督促指导，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和有效做法，评估政策实施

效果，不断完善政策措施，确保有序推进、取得实效。要强化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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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分析和动态监测，科学研判人口变动趋势及影响，为重大政策

制定、公共资源配置、城市运行管理等提供支撑。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７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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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军区，省监委，

省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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